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78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6.1.8
一、本會第1277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環保署提報「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（草案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環保署所報「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（草案）」，係該署為達成「垃圾零廢棄」管理目標，研訂垃圾強制分類、廚餘/巨大廢棄物/裝潢修繕廢棄物等多元再利用及協助地方政府汰換垃圾車等7項工作；並鼓勵民間參與再生產業、設置資源化設施。衡酌本計畫之實施有助於推動建立「零廢棄社會」，促進資源有效循環利用，原則同意。
(二)本計畫執行期程自96至101年，計畫總經費161.64億元(中央96.74億元，地方64.9億元)。其中，中央補助地方經費94.81億元，應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補助辦法」及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補助之處理原則」規定，並依本計畫所訂補助比率辦理。請環保署儘速建立競爭型計畫補助機制，於各地方研提達成或超過垃圾零廢棄目標之實施計畫後，依據客觀之評估因子評審、逐年審查決定，據以實施。

(三)有關汰換老舊垃圾車部分，應依據地方所提報廢計畫、徵收清除處理費執行情形及資源回收目標達成率等因素，邀請財、主相關單位覈實審查；並衡酌垃圾清理之民營化時間表，以及地方配合情形，逐年修正補助數量覈實辦理。至於每年協助汰換之垃圾車，請考量聯合各地方共同辦理報廢標售挹注資金或其他符合公益方式，妥善統籌規劃運用。 

(四)依院核定「垃圾處理方案之檢討與展望」所提：預計94至103年輔導10至15個縣市逐步完成垃圾清運系統民營化。鑒於垃圾清運為固定的市場，若政府不釋出，民間就沒有營運的空間，請環保署儘速於半年內訂定垃圾清運民營化時間表，作為提供協助地方汰換垃圾車之參考依據，俾順利推動民間參與。

(五)依垃圾組成分析，廚餘約占25%，相關之再利用方式，以及相關衍生產品之去化通路，環保署均應積極完整規劃解決，俾地方環保及相關單位配合實施。另請環保署考慮推行於瓶罐容器上登錄資源條碼或標章方式，方便民眾分類參考。至於巨大廢棄物及裝潢修繕廢棄物之多元再利用，請環保署針對產品拍賣之收入與相關作業經費支出專案深入研究，俾供後續研擬計畫參考。

(六)鑒於94年度統計垃圾妥善處理率已達99.47%，惟垃圾量與質變化快速，環保署後續推動相關垃圾處理工作，仍請注意按照變動情形調整因應。 

三、「當前經濟情勢(簡報)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。
（散會：下午4時5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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